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2024年12月24日至
2024年12月26日因港股通非交易日
及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根据各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相关规定、港股
通非交易日及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因2024年12月24日至2024年12月26日为港股通非交易日及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将暂停
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于2024年12月27日恢复办理上述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
告。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基金代码

016572
016573
021633
021634
159750
513220

513990

517550

517900

517990

基金名称

招商中证银行AH价格优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类份额）

招商中证银行AH价格优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类份额）

招商中证香港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QDII）（A类份额）

招商中证香港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QDII）（C类份额）

招商中证香港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招商中证全球中国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招商上证港股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沪港深消费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银行AH价格优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招商中证沪港深500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暂停原因

2024 年 12 月 24 日下午至2024年 12月 26日为港股通
暂停

2024年12月24日下午至12
月26日为香港圣诞节假期

2024年12月24日下午至12
月26日为香港圣诞节假期

2024年12月24日下午至12
月26日为香港圣诞节假期

2024 年 12 月 24 日下午至2024年 12月 26日为港股通
暂停

2024 年 12 月 24 日下午至2024年 12月 26日为港股通
暂停

2024 年 12 月 24 日下午至2024年 12月 26日为港股通
暂停

2024 年 12 月 24 日下午至2024年 12月 26日为港股通
暂停

二、重要提示1．各基金是否已开放申购、赎回、转换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2．本公告主要为基金因港股通非交易日、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暂停及后续恢复相关业务
的公告，各基金如因其他原因已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

或有其他交易状态限制的，本次恢复后仍受相关交易状态限制，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3．若港股通非交易日或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公司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
告。4．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或登陆网站www.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0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场内申购赎回

代办券商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证

券”）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自2024年12月20日起，本公司将增加爱建证券为以下基金的场内申购
赎回代办券商并开通在二级市场申购、赎回等相关业务。

基金代码

159659
159750
511580
513220
513990

基金名称

招商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招商中证香港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招商中证国债及政策性金融债0-3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全球中国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招商上证港股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简称

纳斯达克100ETF
香港科技50ETF

国债政金

互联网30
港股通综

具体业务类型及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
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3、销售机构客服电话及网址：
销售机构

爱建证券

公司网址

www.ajzq.com
客服电话

956021
二、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

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2024-062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 12月 14日分别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4年 12月 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业务管理需要，根据公司总裁的提名，经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会议以逐项表决

的方式审议通过公司副总裁的聘任，具体如下：1、聘任李江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聘任郑黎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江生先生及郑黎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李江生先生简历
男，1968年 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级经济师。曾任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业公司总经

理、珠海城市公司总经理、华南区域副总经理；珠海正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珠海正方城发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富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富德城建（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务。

李江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2、郑黎明先生简历
男，1972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深圳东海爱地房地产有限公司销售客服主管；深圳市国

土局房地产交易中心策划部经理；成都市金诺物业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龙光房地产有限公
司营销总监；远洋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区域市场部总经理、营销总监、副总经理、运营副总裁；珠海大横
琴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郑黎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信息披露3030 2024年12月20日 星期五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销售

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

行”）签署的相关协议及工作安排，自2024年12月20日起，增加宁波银行为本公司旗下2支基金（英
大安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英大安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在宁波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同时参与宁波
银行开展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销售机构主要信息
机构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4
网址：www.nbcb.cn
二、目前代理销售基金名称和代码

基金名称

英大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英大领先回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睿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睿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通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惠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鑫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智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英大现金宝A
英大现金宝B
英大领先回报

英大灵活配置A
英大灵活配置B
英大策略优选A
英大策略优选C

英大睿鑫A
英大睿鑫C
英大睿盛A
英大睿盛C

英大通盈纯债债券A
英大通盈纯债债券C
英大通盈纯债债券E

英大安惠纯债A
英大安惠纯债C
英大安惠纯债E
英大国企改革A

英大安鑫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英大智享债券A
英大智享债券C

基金代码

000912
009744
000458
001270
001271
001607
001608
003446
003447
003713
003714
008242
008243
012381
009298
009299
013543
001678
009770
010174
010175

英大通惠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稳固增强核心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盈3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益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中证ESG120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通惠多利债券A
英大通惠多利债券C

英大稳固增强核心一年持有混合A
英大稳固增强核心一年持有混合C

英大纯债债券A
英大纯债债券C
英大纯债债券E

英大安盈 30天滚动持有债券发起C
英大安益中短债C

英大中证ESG120策略指数A
英大中证ESG120策略指数C

英大安悦纯债债券A
英大安悦纯债债券C
英大安华纯债债券A
英大安华纯债债券C

012352
012353
012521
012522
650001
650002
013587
014512
015275
012854
012855
015620
015621
020050
020051

注：英大安鑫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处于封闭期，暂不办理申购（含转换转入）等业务；英大安惠
纯债A、C、E类份额暂不向个人投资者销售；开放相关业务的具体时间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三、基金管理人主要信息
公司名称：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90-5288
公司网站：www.ydamc.com
四、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提示1.投资者通过宁波银行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应遵循宁波银行的具体规定。2.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

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
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五、费率优惠活动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投资者通过宁波银行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转入等业务）本公告中“二、

目前代理销售基金名称和代码”中所列的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均可参加宁波银行开展的费率
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以及费率优惠期限以宁波银行公示为准。各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敬请
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
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
品。

特此公告。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88718 证券简称：唯赛勃 公告编号：2024-065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崧盈路899号公司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
34

116,917,778
116,917,778
67.6421
67.6421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为 173,754,389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
份数共计906,648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计算相关比例时已扣除上述已回购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建新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王兴韬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拟变更公司全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895,334
比例（%）

99.9808

反对

票数

22,444
比例（%）

0.019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889,334
比例（%）

99.9757

反对

票数

28,444
比例（%）

0.024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拟变更公司全称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498,804
1,492,804

比例（%）

98.5246
98.1302

反对

票数

22,444
28,444

比例（%）

1.4754
1.8698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持有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

案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持有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1、2对
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李晗、潘雨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0501 证券简称：武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4-056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本次权益变动为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浙江银泰百货有

限公司（简称“浙江银泰”）和达孜银泰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孜银泰”）的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
涉及浙江银泰、达孜银泰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和数量发生变化。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权益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收到股东浙江银泰、达孜银泰的《告知函》，具体情况如下：
近日，Alibaba Investment Limited（简称“阿里投资”）与雅戈尔集团（宁波）有限公司（简称“雅戈尔

集团”）、杭州臻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泰颐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权购买协议》，
约定阿里投资将包括浙江银泰和银泰百货有限公司（简称“银百”）（浙江银泰及银百合计持有达孜银
泰100%股权）在内的银泰商业集团相关主体的股权转让给雅戈尔集团控股的买方公司，从而使浙江
银泰和银百合计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公司122,649,211股股份被同步间接转让。除惯常的交易先决条
件外，本次转让的交割尚需通过中国的经营者集中审查。

二、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权益减少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授权股本

公司编号

企业类型

主要经营范围

成立日期

股东及持股比例

通讯地址

Alibaba Investment Limited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USD50,000.00
379529

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投资

2000年3月31日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100%)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69号3号楼6楼

（二）权益增加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雅戈尔集团（宁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性质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股东

浙江省宁波市奉钱线东钱湖段295号

李如成

7,973.5371万人民币

91330212713339776G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服装制造；专
业设计服务；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1993年6月2日至2063年5月22日

李如成（51.00%）、李寒穷（49.00%）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权益变动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Alibaba Investment Limited
雅戈尔集团（宁波）有限公

司

本次权益变动前

间接控制的股份数
量（股）

122,649,211
0

间接控制的股份比例
（%）

15.95%
0%

本次权益变动后

间接控制的股份数
量（股）

0
122,649,211

间接控制的股份比
例（%）

0%
15.95%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浙江银泰及达孜银泰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权益变化，对公司

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
（三）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

本次权益变动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四、备查文件
（一）《告知函》
（二）《关于Alibaba Investment Limited和雅戈尔集团（宁波）有限公司 杭州臻颐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杭州泰颐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股权购买协议》
特此公告。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3297 证券简称：永新光学 公告编号：2024-049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特定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特定股东宁波新颢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新颢”）的书面减持结果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宁波
新颢的减持计划已完成，宁波新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74,6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2471%。减持后，宁波新颢仍持有公司股份3,441,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963%。

公司联席董事长兼总经理毛磊为宁波新颢普通合伙人，副总经理林广靠、副总经理沈文光、财务
负责人毛凤莉为宁波新颢有限合伙人，上述人员均未参与宁波新颢本次减持。● 减持前特定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在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宁波新颢共持公司股份3,716,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433%。
宁波新颢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企业。公司联席董事长兼总经理毛磊为宁波新颢普通合伙人，

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时毛磊为公司股东共青城波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
城波通”）的实际控制人吴世蕙之配偶，故毛磊、共青城波通、宁波新颢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三者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19,108,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1917%。毛磊持有宁波新颢 41.0969%的合伙份
额，所对应的股票权益份额为50.8511%，通过宁波新颢间接持有公司1,889,6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00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新颢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5%以下股东

持 股 数 量
（股）

3,716,100

持股比例

3.343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858,538股
其他方式取得：857,562 股（为通过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

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宁波新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毛磊

共青城波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716,100
3,270,000
12,122,500
19,108,600

持股比例

3.3433%
2.9420%
10.9064%
17.1917%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
毛磊为宁波新颢普通合伙人及担任执

行事务合伙人。

毛磊为公司股东共青城波通的实际控
制人吴世蕙之配偶。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特定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宁波新颢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减 持 数
量（股）

274,600

减持比
例

0.2471%

减持期间

2024/12/18～2024/12/18

减持方
式

集中竞
价交易

减 持 价
格区间

（元/股）

87.60 －93.08

减持总金额
（元）

25,381,385.64

减持完成
情况

已完成

当前持股
数量（股）

3,441,500

当前持股
比例

3.0963%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证券简称：美丽生态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24-103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新增轮候
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第三大股东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源创盛”）累计被轮候冻结

股份数量为 1,247,636,126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716.94%，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8.52%。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近日，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佳源创盛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佳源创盛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否

轮 候 冻 结 数 量
（股）

145,332,8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200%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12.64%

轮候机关

嘉兴市南湖区人
民法院

委托日期

2024 年 11 月28日

轮 候 期
限

36个月

佳源创盛 否 72,666,400 100% 6.32% 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24 年 12 月6日 36个月

二、股东股份累计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轮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佳源创盛

持股数量（股）

72,666,400
持股比例

6.32%
累计被轮候冻结数

量（股）

1,247,636,126
合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1,716.94%
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108.52%
三、其他说明

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佳源创盛系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其相关股份质押及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将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88002 证券简称：睿创微纳 公告编号：2024-093
转债代码：118030 转债简称：睿创转债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睿创转债”2024年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12月27日● 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12月30日● 可转债兑息日：2024年12月30日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2月 30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将于 2024年 12月 30日开始支付自 2023年 12月 30日至 2024年 12月 29日期间的利息。根据《烟
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749 号），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15,646,9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156,469.00万元（含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55,479.06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
自 2022 年12月30日至2028年12月29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设定为：第一年 0.3%、第二
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9号”文同意，公司156,469.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23年2月1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睿创转债”，债券代码“118030”。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及转股价格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睿创转债”自 2023年7月6日起可

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40.09 元/股。转股价格历史调整情况如下：
因公司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及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股份登记，睿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40.09元/股调整为39.9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 2023年 6月 28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睿创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因公司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股份
登记，睿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9.92元/股调整为39.8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16日
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完成后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因公司实施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睿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9.87元/股调整为39.75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4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睿创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54）。

因公司实施 2024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睿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9.75元/股调整为39.70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1月4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4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睿创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88）。

二、本次付息方案
（一）付息的期限与方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

还未偿还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I：指年利息额；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

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

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
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
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
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二）付息方案
本次付息为“睿创转债”第二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3年12月30日至2024年12月29日。本计

息年度票面利率为 0.50%（含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兑息金额为0.50元人
民币（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日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12月27日
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12月30日
可转债兑息日：2024年12月30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4年12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睿创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

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
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
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
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
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

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面
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0.50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0.40元(税后)。可转债利息
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
网点自行承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
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0.50
元人民币(含税)。

（三）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号）和《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2021年34号）规定，自 2018年11月7日起至 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
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
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企业所得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的实际派发金额为0.50元
人民币(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
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东省烟台开发区南昌大街6号
联系电话：0535-3410615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刘芮辰、安楠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6029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88 号
联系电话：4008-058-058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3035 证券简称：南网能源 公告编号：2024-053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19日（星期四）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19日（星期四），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19日（星期四）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2月 19日（星期四）上午 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6号楼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新明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80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2,920,395,49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984%。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2,772,121,21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184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98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48,274,2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44%。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98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48,274,2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44%。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1.00 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中期分红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18,790,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1%；反对 1,48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弃权124,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46,669,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78%；反对 1,48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2%；弃权124,52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0%。2.00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18,607,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8%；反对 1,53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5%；弃权256,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46,486,0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940%；反对 1,53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1%；弃权256,42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9%。3.00 审议通过《关于与南方电网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6,080,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97%；反对 3,942,3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5%；弃权372,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43,959,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898%；反对 3,942,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88%；弃权372,72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4%。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1,530,00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注：相关百分比均保留4位小数，若各分项比例之和与100%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2、见证律师姓名：邵文辉、郭蒙萌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视频）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24-084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公司副董事长王时豪先生、副总经
理谢文忠先生、副总经理李广泽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4,866,236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48%）。拟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不超过757,400股（不超过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8%）。

公司近日收到副董事长王时豪先生、副总经理谢文忠先生、副总经理李广泽先生出具的《减持计
划完成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减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王时豪

谢文忠

李广泽

合计

交易方式

集中竞价

交易时间

2024年11月14日

2024年12月18日

2024年12月18日

交易方向

卖出

交易均价（元/
股）

10.02
11.24
11.13

交易数量（股）

239,600
256,000
261,500
757,100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0.02%
0.03%
0.03%
0.08%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减持的股份来源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授股份。
二、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王时豪

谢文忠

李广泽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008,412
239,603
768,809
2,416,000
256,000
2,160,000
1,441,824
261,824
1,180,000

占总股本比例(%)
0.100%
0.024%
0.076%
0.240%
0.025%
0.215%
0.143%
0.026%
0.117%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768,812

3
768,809
2,160,000

0
2,160,000
1,180,324

324
1,180,000

占总股本比例(%)
0.076%
0.000%
0.076%
0.215%
0.000%
0.215%
0.117%
0.000%
0.117%

注：以上限售条件股份包含股权激励限售股及高管锁定股。
三、本次减持相关情况说明1、副董事长王时豪先生、副总经理谢文忠先生、副总经理李广泽先生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

持计划一致；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3、本次减持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备查文件
《减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88307 证券简称：中润光学 公告编号：2024-047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12月 5日签发的《关于同意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064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2,20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3.8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525,36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79,189,860.9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446,170,139.01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2月10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47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上述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且已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
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3年2月10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润光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并延期的议案》，同意新增全资
子公司“中润光学科技（平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湖中润”）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

“募投项目”）“高端光学镜头智能制造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同时对应新增嘉兴市平湖市作为募投
项目实施地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并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平湖中润于近日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南湖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分别开立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分别与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新增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或“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具体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开户主体

中润光学科技（平湖）
有限公司

中润光学科技（平湖）
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南湖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分行

专户账号

19380401040088866
3304041060000152676

募投项目

高端光学镜头智能制
造项目

高端光学镜头智能制
造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平湖中润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南湖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签署的《四方监管协议》主要条
款如下：

（一）签署主体1、协议一签署主体：中润光学（甲方1）、平湖中润（甲方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南
湖支行（乙方）、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2、协议二签署主体：中润光学（甲方1）、平湖中润（甲方2）、杭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乙方）、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
（以上甲方1、甲方2，统称为“甲方”）
（二）主要内容
一、甲方2作为甲方1全资子公司，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19380401040088866（协议一）、3304041060000152676（协议二），截至2024年12月19日，专户余额为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2高端光学镜头智能制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甲方如果以存单方式存放上述募集资金须及时通知丙方，并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

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甲方以
募集资金购买金融产品的，原则应购买乙方发行或代销的金融产品，若甲方以募集资金购买其他机
构发行或代销的金融产品的，甲方应要求该机构与甲方及丙方共同签署《金融产品三方监管协议》。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楼瑜、王云桥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负责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5个工作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和邮件方式通知
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
直接损失。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各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各
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2024-056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快递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1月快递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项目

快递产品收入（亿元）

业务完成量（亿票）

快递产品单票收入（元）

2024年11月

58.28
25.41
2.29

同比变动

9.26%
17.44%
-6.96%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4年12月20日


